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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及活動訊息 

一 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談判會議

順利結束，部份條文達成共識，

洽簽雙邊協議可期 

在臺北舉行的臺美 21世紀貿易

倡議談判會議於 1月 17日晚間順利

落幕，臺美雙方主談人對此次談判

過程與結果均表滿意。 

此次談判美方由貿易代表署

（USTR）助理貿易談判代表麥卡廷

（Terry McCartin）及 AIT率 20餘

位單位代表參加，足見對臺美貿易

倡議的重視。我方則由行政院經貿

談判辦公室楊珍妮副總談判代表主

談，會同駐美國代表處、內政部、

外交部、法務部及法務部廉政署、

經濟部、交通部、勞動部、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國家發展委員會、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財政部關務署、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與行政院法規

會等單位，共約 50多位官員出席談

判。 

    臺美雙方基於去（111）年 11

月份在紐約會議之共識，以及後續

多次視訊會議討論後，雙方就文本

草案進行逐條討論，聚焦在條文內

容是否確實反映雙方合意事項與文

字精準度，討論過程相當嚴謹，也

需要相當長的討論時間。美方代表

均係具豐富談判經驗的政府官員及

專業法律人員，雙方都能夠從專業

角度進行坦率的意見交換，朝共同

目標前進。我方對於美方談判團隊

的專業與認真，感到敬佩且印象相

當深刻。 

 

此次會議聚焦在貿易便捷化、

反貪腐、良好法制作業及中小企業、

服務業國內規章等議題，進展相當

良好。就整體方向而言，臺美間貿

易將有更多簡便通關、驗證等程序，

未來也將採取更多透明化措施，建

立多項雙邊機制平臺，可適時有效

促進雙方合作、分享彼此成功經驗

並反映困難，促使雙方政府更有效

率解決各項貿易與投資問題。 

    由於部分項目尚須雙方再行陳

報和確認，臺美雙方同意將以視訊

會議等方式續行溝通，盡速完成確

認。若有好的進展，不排除可能就

部分項目先簽署協議，行政院經貿

談判辦公室也將適時向各界詳細說

明。 

    自去年 6月宣布啟動談判以來，

我方除進行多次國內各相關部會的

協調溝通和討論外，並深入研析美

國與國際間相關體制規範，以利在

臺美雙方不同政府體制下，能在共

同目標下一起努力達成共識。此外，

並進行多場產業說明會及與各領域

專業學者進行討論，讓各界更瞭解

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的高標準目標，

為此次談判的順利圓滿奠定良好基

礎。 

 

 

 

 

 

 

 

 

 

 

廉政服務雙月刊 

 公平交易委員會政風室彙編             112年 05月號 

 



2 

貳、本會廉政消息 

一、首場廉政專題講習「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及利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說明」 

   本(112)年 2 月 1 日本會欣逢 3

位新任委員正式上任，政風室特為

報到滿月之 3 位委員及同仁於 112

年 3 月 9 日辦理廉政專題宣講，經

邀請監察院派員講授「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及「剖悉利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說明」，當日由毛主任秘書浩吉

擔任主持人，現場除辛志中、李師

榮及顏雅倫 3 位新任委員偕同其秘

書出席聆聽外，另為使訓練資源有

效運用，並擴大宣導成效，本會亦

邀請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其他機關有

興趣人員參加，其中僑務委員會、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新北市政府消

防局亦派人出席瞭解相關法規，課

後仍有多位委員及同仁留下續予講

師討論，事後回響十分熱烈，顯示

本次課程切中委員及同仁之需求。 

    本會政風室含主任僅 2 位人力

下，仍期以本次講習深化委員及同

仁陽光法案新概念，除提升透明廉

能之觀念，並能引發機關內外支持

與鼓勵的新動力。 

 

參、廉政貪瀆案例及陽光法案宣導 

一、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新竹縣選委會黃前課員，利用

其職務上負責協辦註登簽到簿及保

管差假單之機會，於休假日期後約 1

至 3日內，先行抽出並毀棄休假單，

再於簽到簿上塗銷「休假」等文字

後簽名，以變造上班紀錄及與事實

不符之不休假加班費申請表，送請

該選委會人事、會計等單位及機關

主管簽核後，詐領不休假加班費。 

    黃前課員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

所得，案經新竹地方法院仍依貪污

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

物罪判刑 1 年 6 月，緩刑 4 年，另

宣告應向公庫支付 3 萬元、褫奪公

權 1年。 

註：【111年 2月 25日最高檢察署新

聞稿：公務員詐領加班費等四類案

件，統一見解為刑法詐欺罪】   

 

二、利益衝突迴避法裁罰案件 

        (資料來源監察院、風傳媒)  

    前行政院促轉會副研究員吳○

○指控，邱○○涉利用職務之便，

協助先生張簡○○所開設之公司標

得高雄市數間中小學營養午餐食材

雜貨類標案，恐涉嫌違反《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邱○○當選議

員，先生公司得標營養午餐招標案

15 案，沒確實揭露關係人身分，高

雄市教育局在 2020 年 11 月就彙整

相關資卷層轉交監察院調查。 

    根據監察院的訴願決定書指出，

張簡○○開設之公司在 2019年 3月

至 2020年 9月投標高雄市中小學營

養午餐標案，從消費合作社共得標

14 件、學校依《政府採購法》自行

標得 12件。其相關案件均未於交易

行為前，主動於投標文件內據實表

明身分關係，違反《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針對張簡○○2 間公司各裁處 16 萬

元以及 124萬 5000元，總共 140萬

5000元。 

   邱夫不服向監院提出訴願，經監

察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審查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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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訴

願駁回。 

參、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 

一、「預售契約藏陷阱，簽約買屋請

留心」 (資料來源：本會) 

 

    本會在 112 年 5 月 3 日第 1647

次委員會議決議，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於松果購物、PChome24h購

物、Yahoo奇摩購物中心、誠品線上

等網路通路及 HOLA特力和樂、POYA

寶雅等實體通路銷售「環保室內拖

鞋」，刊載商品廣告照片及在實體商

品上宣稱「專利字號：D144859」，

因專利權被撤銷已無專利，而涉有

廣告不實，分別處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幣 20萬元罰鍰、特力屋

股份有限公司(HOLA 特力和樂)8 萬

元罰鍰。另就 PChome24h購物、YAHOO

奇摩購物中心、誠品線上廣告違法

部分，予以警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雅虎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誠品生活

股份有限公司及供貨商一品川流國

際行銷有限公司。 

    經本會調查，案關商品雖曾取

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專利權期間

為 101年 1月 11日至 112年 5月 17

日，惟該專利於 110年 6月 24日因

舉發成立遭撤銷，因此該商品已無

專利，卻於專利撤銷後仍持續標示

並刊載「專利字號：D144859」、「臺

灣註冊專利字號」、「中華民國專利

證書：D144859」、「超輕量專利科技

商品」等語，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 

    另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業意

見表示，專利權撤銷後，商品即不

得為專利證書號數標示之附加，除

非係專利權撤銷前已標示並流通。

查 POYA寶雅、HOLA特力和樂等實體

通路銷售之「環保室內拖鞋」製造

日期為 110年 10月 1日，已屬專利

撤銷後再製造流通之商品，商品仍

持續標示「專利字號：D144859」等

內容，難謂是屬專利權撤銷前已標

示並流通，而有前揭排除之適用。

因此，該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本會表示，廣告使用「專利」

字樣，予人印象較其他未獲專利之

商品更具獨創性、新穎性、進步性，

且受專利法之保障，進而影響消費

者作成交易決定，因此，業者如果

在廣告宣稱專利，應確保相關資訊

與實際是否相符，以免觸法遭罰。 

      

二、金管會與相關機關全力阻詐共

同合作強化金流安全(資料來源：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今（4）日於行政院院會報告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1.5版阻詐面向精進措施。 

    近來詐騙猖獗已影響人民生活

及財產安全，為展現政府打擊詐欺

犯罪決心，行政院於去（111）年 7

月核定「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

綱領」（下稱打詐行動綱領），透過

「識詐」、「堵詐」、「阻詐」、「懲詐」

四大面向推展跨部會合作，共同打

擊詐欺犯罪，以達到保護民眾財產

安全與降低犯罪損害的目標。阻詐

面係屬防阻贓款流向，由金管會偕

同數位發展部、經濟部、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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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等 8 個部會共同擘劃相關策

略。 

    金管會表示，在攔阻非法金流

面向，打詐行動綱領已有初步成效，

金融機構透過臨櫃關懷客戶提問，

於去年已攔阻 7,979 件，攔阻金額

達新臺幣（下同）42.41億元；去年

8月導入之「疑涉詐欺境外金融帳戶

預警機制」，亦成功攔阻 135件，金

額 1.4億元。 

    為提升政府防制詐欺犯罪能量，

行政院於今（112）年 2月召開治安

會報，宣示將投入更多資源，推動

打詐行動綱領 1.5 版，以積極提升

政府打擊詐欺犯罪之成效，阻詐面

向各部會亦推出精進措施，重點包

含：(1)強化申請約定轉帳防詐措施、

(2)納管虛擬資產交易平臺業者、(3)

就源處理網路假投資廣告、(4)遊戲

點數防詐鎖卡及內控機制、(5)第三

方支付業者建立客戶審查機制及(6)

金融機構辦理全臺走透透宣導活

動。 

    金管會指出，阻詐面主協辦機

關將按打詐行動綱領 1.5 版指引，

推動各項防制詐騙措施，持續強化

金流安全，保障合法經濟。 

    金管會並強調，金融機構是金

融市場上資金供給與需求的重要媒

介，金融機構執行金融詐騙與洗錢

防制等相關措施，是為了保障所有

合法經濟及金融活動能夠順暢運行。

期透過各項防詐精進措施，更有效

攔阻非法詐欺金流，減少民眾財產

損失，保障合法經濟，以健全我國

產業之發展。 

 

肆、其他 

 

一、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 

(一)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勿從事

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對大陸人士之要求，應提高警

覺，並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

般公務機密。 

(二)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

請假手續，詳實申報請假事由、

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得

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 

(三)為協助各機關建立完整內部管

理及協處平臺，返臺後 7 個工

作日內應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

報表，現職人員送交所屬機關，

機關首長送交上一級機關。 

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如下： 

(一)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

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二)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

檔案隔離，依機密等級分別保

管。 

(三)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

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

並裝置密鎖。 

(四)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

應以儲存於磁（光）碟帶、片

方式，依前三款規定保管；其

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須將

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

之加密技術處理，該資訊系統

並不得與外界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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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廉政檢舉專線 

 

 

 

 

 

 

 

 

 

 

 

 

 

 

 

 

 

 

 

 

 

 

 

 

 

 

 

 

 

 

 

 

 

 

 

 

 

四、臺美 21世紀貿易倡議 

 
一、 法務部廉政署，電話：

「0800-286-586」(0800-

你爆料-我爆料)； 

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

箱 」； 傳 真 專 線 ：

「02-2381-1234」；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 gechief-p@mail.moj.g

ov.tw」。 

二、本會廉政檢舉電話：

02-23974981 、 傳 真 ：

(02)2397-4982、電子郵

件：ftcdac@ftc.gov.tw 


